
“蒙速办∙一次办”办事指南

主题基本信息

主题编码 主题名称
我要开小餐馆（50 平方

米以下）
服务对象 自然人 法人

行政区划 东河区 牵头单位 东河区市监局 联办机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

、公安部门、民族事务管理部

门、综合执法部门、消防救援
机构

办理形式 网上办理 窗口办理 办理地址 北梁创业就业实训基地 3号楼第三层

乘车路线 乘 36 路至人力资本产业园下车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

12:00,下午 14:30-

17:30(法定节假日除
外）

网办地址

承诺时限

（工作日）
即办件 是否收费 是 否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网上支付 是 否 支持预

约办理
是 否

支持物

流快递
是 否 线下跑动次数 0 1 线下跑多次原

因和环节

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472-2626301

监督方式 电话监督：0472-2626325

办理流程信息

办理流程 主题内相关事项全部为可容缺受理的并联审批流程（详见流程图）

申报须知

线上提交扫描材料应当清晰，线下纸质材料应当符合形式标准。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

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实际办理情况以本级消防救援机构为准。税务登记：

无需纸质资料，需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申请。（需手机下载电子税务局 app 完成实名认证，国家税务局内蒙古自治区电子

税务局： https//etax.neimenggu.chinatax.gov.cn）

申请材料信息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出具部门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材料必要性
纸质材

料份数

个体工商户注册

登记申请表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1

申请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自备 — 复印件 纸质 必要 1

经营场所使用证

明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1

2 寸照片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1



餐饮服务行业场地勘验

表
到窗口领取或微信公众下

载

— 原件 纸质 必要 1

商 标 授 权 书

（加盟店需此

材料）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1

商标注册证复

印件（加盟店

需此材料）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1

商标注册证所

在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加盟

店需此材料）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1

与食品经营相

适应的经营场

所

（ 含 外 设 仓

库） 主要设备

设施布局、操

作流程等文件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1

健康证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1

与食品经营相

适应的主要设

备设施布局、

操作流程等文

件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1

彩色近景图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0

经制作单位盖章

、民委蒙文审

核盖章的彩色

高清实景效果

图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0

翻译审核内容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电子版 必要
0

户外广告牌匾

审批申请表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0



广告牌匾蒙汉

文并用审核表 申请人自备 － 原件 纸质 必要
0

办理结果样本

结果名称 结果样本

营业执照 见内蒙古政务服务网

食品经营许可 见内蒙古政务服务网



审批单

税务部门

税务登记

（即办）

我要开开小餐馆（50 平米以下）流程图

许可证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食品安全许可

（3 个工作日）

审 批 单

民族事务管理部门

门头牌匾蒙文审核

（即办）

申请

申请人提交以下所有办理事项

申请材料

出具《补正告知书》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受理初审

查验材料是否符

合法定形式和齐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要求

不符合法定

形式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

（即办）

推送相关 部门办理

综合执法部门

户外广告标语牌、

店招牌匾、城市悬

挂物的设置审批

（3 个工作日）

消防救援机构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

使用、营业前消防

安全检查

（10 个工作日）

公安部门

刻章备案

（即办）

审批单

结果 14 个工作日内送达，通知申请

人领取（或邮寄至申请人）

不予受理，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并告知原

营业执照

备案证明 备案证明

审批单备




